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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 
 

一、事项名称: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 

二、实施机关:石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三、设定依据: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（主席

令第 91 号）；2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279 号）；3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

22 号）；4、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和资质标准实施意

见》（建市[2015]20 号）；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（建

市[2014]159 号）。 

四、许可条件:资料齐全，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

五、许可程序;受理——审核——公示——决定——核

发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.新申请资质企业 

（1）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》（登入省建设厅江西

省建筑业企业资质信息管理系统（资质换证）填写并打印）

一式两份及电子文档； 

（2）企业章程复印件（含原企业和新企业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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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办公场所证明，属于自有产权的出具产权证复印

件；属于租用或借用的，出具出租（借）方产权证和双方租

赁合同或借用协议的复印件； 

（4）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； 

（5）经省级注册管理部门批准的注册建造师初始注册

或变更注册材料（新企业无资质的）； 

（6）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身份证明、职称证（学历

证明）复印件； 

（7）现场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、岗位证书复印件； 

（8）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、执业资格证书、职称证书

或技能证书； 

（9）技术工人的身份证明、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

技能证书复印件； 

（10）企业主要人员申报前 1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； 

（11）技术负责人（或注册建造师）基本情况及业绩表

（首次申请劳务资质的，可不提供）。（备注：企业申报人

员中技术工人为全资或控股劳务企业人员的，应提供其全资

或控股劳务企业经工商部门备案的章程复印件。） 

2.增项资质企业 

（1）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申请表》一式两份及电子文档； 

（2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本复印件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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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申报资质上一年度或当期的财务审计报告复印

件； 

（4）标准要求的主要设备购置发票； 

（5）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； 

（6）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的身份证明、职称证（学历

证明）复印件； 

（7）现场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、岗位证书复印件； 

（8）技术负责人身份证明、执业资格证书、职称证书

或技能证书； 

（9）技术工人的身份证明、职业培训合格证书或职业

技能证书复印件； 

（10）企业主要人员申报前 3个月的社会保险证明； 

（11）技术负责人（或注册建造师）基本情况及业绩表。

（备注：企业申报人员中技术工人为全资或控股劳务企业人

员的，应提供其全资或控股劳务企业经工商部门备案的章程

复印件。）以上材料均需要核对原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:5 天（不含节假日专家审查、现场核查、

公示时间除外）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:无 

九、受理地点：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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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93832、

0797-57916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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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
 

一、事项名称：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

二、实施机关：石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三、设定依据：建设部第 166 令 

四、许可条件：资料齐全，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

五、许可程序:受理——审核通过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资料目录 

1、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表 

2、检验检测报告（附检测现场影像资料）和"四方"验

收合格证明 

3、建筑起重机械安装自检合格证明（附自检记录） 

4、建筑起重机械产权备案证、租赁合同 

5、建筑起重机械使用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

6、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（司机、信号、司索） 

7、维护保养管理制度 

8、群塔作业防碰撞措施 

9、施工升降机安全防坠器合格证及安全检测报告 

七、许可期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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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 30

日内（包含节假日），将附件 4相关材料，向工程所在地住

建局办理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，审核通过后，使用单位即

可在平台查看并导出使用登记证明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：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：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13957、

0797-57916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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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
 

一、事项名称: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发 

二、实施机关:石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三、设定依据: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

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97 号发布，第 653

号修正）、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》（建

设部令第 128 号发布，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23 号修正）。 

四、许可条件:资料齐全，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

五、许可程序;受理——审核——公示——决定——核

发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》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(一)首次申请: 

1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 1份 

2、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副本(复印件) 

3、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

录及文件 

4、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证明文件 (包括企业保证安全

生产投入的管理办法或规章制度、年度安全资金投入计划及

安全生产投入发票(复印件) ) 

5、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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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的文件(包括企业设置安全管理机构的文件、安全管理机

构的工作职责、安全机构负责人的任命文件、安全管理机构

组成人员明细表) 

6、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

安全生产考核合格名单及证书(复印件) 

7、本企业特种作业人员名单及操作资格证书原件(复印

件) 

8、本企业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年度安全培训教育材料

(包括企业培训计划、培训考核记录) 

9、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以及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

人员参加意外伤害保险有关证明(复印件) 

10、检测机构出具的施工起重机械设备检测合格证明

(复印件) 

11、职业危害防治措施(要针对本企业业务特点可能会

导致的职业病种类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) 

12、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

故的部位、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(根据本企业业

务特点，详细列出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和事故易发部

位、环节及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) 

  13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(应本着事故发生后

有效救援原则，列出求援组织人员详细名单、救援器材、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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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清单和救援演练记录) 

   (二)延续申请: 

1、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， 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

产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无不良行为

记录的企业，只需提供以下申请材料核验: 

 (1)《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申请表》(主要负责人、项

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同

步延期) 

(2)企业资质证书、原安全生产许可证正、副本复印件 

2、属于下列范围之一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

申请延期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件应重新审查 

(1)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，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且

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 

(2)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，曾被暂扣安全生产许

可证的 

(3)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，未提出延期申请

的。 

 (三)变更申请: 

建筑施工企业变更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等，21 应

当在变更后 10 日内，持《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变

更审核表》、原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变更后的资质证书、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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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文件等相关证明材料，到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

关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手续。(新法人具备安全生产 考

核合格证书) 

备注:附件材料需有目录、页码、A4 纸、软面、胶装;

申报材料中所有的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印章并核对原件。 

七、许可期限:4 天（不含节假日专家审查、现场核查、

公示时间除外）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:无 

九、受理地点：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5793832、

0797-57916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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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房预售许可证

一、事项名称：商品房预售许可证

二、实施机关：石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

监管股

三、设定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（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9 号）

（二）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务院令第 248 号）

（三）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

（四）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

四、许可条件

具体详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第四

十四条和《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等

规定

 

五、许可程序

1、开发企业提出申请和相关资料，服务窗口对资料当

场审查作出处理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

场或五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材料；

2、经初审，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申请人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，作出受理决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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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由服务窗口将申请资料送相关股室进行复审； 

4、复审资料符合规定的，由相关股室进行现场勘查，

并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行政审批决定—制作商品房预（现）

售许可证—向申请人颁发商品房预（现）售许可证。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1、开发企业资质等级证书（审核原件、留存复印件）； 

2、开发企业营业执照（审核原件、留存复印件）； 

3、项目计划核准文件（发改委等部门）； 

4、土地使用权证（审核原件、留存复印件）； 

5、土地挂牌拍卖成交确认书、出让金发票（审核原件、

留存复印件） 

6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审核

原件、留存复印件）； 

7、项目总体规划平面图、分层平面图； 

8、工程施工许可证、工程施工合同； 

9、工程进度计划； 

10、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已达工程建设总投资的 25%以

上的证明材料（支付款票据证明；现场查勘形象进度等）； 

11、商品房预售方案（预售方案应当说明商品房的位置、

装修标准等内容。见《商品房预售许可申报审批表》）； 

12、《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协议书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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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； 

13、楼盘《销控表》； 

14、《商品房买卖合同书》（经备案的样本）； 

15、临时管理规约 

16、《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》； 

17、新建项目公共用房及配套设施设备确认表； 

18、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协议（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）； 

19、物业管理用房确认书； 

20、预测绘报告； 

21、规划条件、成本现场公示； 

22、经营行为承诺书； 

23、询问笔录； 

24、现场照片； 

25、抵押权人同意抵押范围内房屋销售证明； 

26、防空地下室异地建设批准证明； 

27、赣州市住房公积金住房贷款预准入承诺书； 

28、楼盘第一次销售的应提供盖有统计局公章的开发报

29、石城县商品房预（现）售审批表 

七、许可期限 

法定时间：10 天 

承诺时间： 5 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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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：不收费 

九、受理地点：石城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

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： 0797-7182561、

0797-57916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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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。 

（二）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<房屋建筑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>的决定》（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6 号）。 

（三）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

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，下称《暂行规定》）。 

（四）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<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>和<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

收、备案和抽查文书式样>的通知》（建科规〔2020〕5 号）。 

（五）《江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 

四、许可条件 

符合《暂行规定》第十四条规定的建设工程，应申请消

防设计审查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  事  指   南                      

- 17 - 

《暂行规定》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

是特殊建设工程： 

（一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、会堂，

公共展览馆、博物馆的展示厅； 

（二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

站楼、客运车站候车室、客运码头候船厅； 

（三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

市场； 

（四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，公共

图书馆的阅览室，营业性室内健身、休闲场馆，医院的门诊

楼，大学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食堂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

加工车间，寺庙、教堂； 

（五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、幼儿园的

儿童用房，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，养老院、福利

院，医院、疗养院的病房楼，中小学校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

食堂，学校的集体宿舍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； 

（六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、录像厅、

放映厅、卡拉ＯＫ厅、夜总会、游艺厅、桑拿浴室、网吧、

酒吧，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、茶馆、咖啡厅； 

（七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

宅建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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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城市轨道交通、隧道工程，大型发电、变配电工

程； 

（九）生产、储存、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、仓

库和专用车站、码头，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、供应

站、调压站； 

（十）国家机关办公楼、电力调度楼、电信楼、邮政楼、

防灾指挥调度楼、广播电视楼、档案楼； 

（十一）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

程； 

本条第十项、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

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。 

五、许可程序 

（一）申请：建设单位登录赣州市政务服务网网上申报

系统（申报系统网址：gz.jxzwfww.gov.cn），上传电子材

料，材料符合要求给予受理。 

（二）受理：对提交的材料及图纸进行符合性初审，符

合要求的资料予以受理，不符合要求的资料退回进行补正。 

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出具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受

理凭证》。不符合其中任意一项的退回补正。不属于受理范

围的出具不予受理凭证。 

1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申请表信息清晰、完整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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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防设计文件完整。 

（三）技术审查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

防技术标准，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对提交的设

计文件进行审查，依据审查结果出具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意见书》。 

（四）领取结果文书：申报人接到通知后，领取《特

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意见书》。 

（五）整理案卷资料：建设单位整理上报消防设计审

查技术案卷资料。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序号 材料名称 
提供

方 
备 注 

1 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

申报表： 

①.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申请表（附件 1）、②.

消防设计审查申报材料真实

性承诺书、③.建设单位营业

执照及法人身份证明文件、

④.原房屋建筑产权证明或

《租赁合同》原件、原消防审

验批文（限二次装修类）。⑤

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身份

证明（复印件） 

建设 

单位 

承诺书②由建

设、设计、图审单

位的法人代表签名

并盖章，提供③复

印件加盖建设单位

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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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

扩建工程的建设工程许

可证明文件+总平图（备案的

需要施工许可证）： 

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及规划建筑面积参数表、②总

平面图（在设计图纸上标出拟

装修、改扩建部分与原规划批

准文件的对比并说明）。 

复印件加盖建

设单位章 

3、4 

消防设计文件（图审单位

审核盖章），设计单位的资质

证明文件： 

①消防设计专篇，②工商

营业执照等合法身份证明文

件和设计资质等级证明文件

（复印件） 

设计 

单位 

1.新建、扩建

工程消防设计文

件、图纸申报要求

按照《办事指南》

附件 2的第一、二

项内容；2.改建、

内装修工程按照附

件 2的第三项内容

进行申报。 

5 

图审合格的设计图纸（扫

描件采用 EORD 文本+CAD 图装

U盘）： 

①设计说明书；②装修专

业设计图纸：施工图消防报建

（建筑、通风空调、给排水、

电气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

图、其他图纸） 

1.图审合格的

全套设计图纸应包

含电子图纸和 PDF

扫描件；2.电子图

纸需加盖设计和图

审单位电子签单；

3.PDF 扫描件应上

传纸质（盖图审章）

图纸扫描件（即单

体建筑名称+图纸

名称）。 

6 施工图审查合格书（项目 图审 施工图联合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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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详细、准确描述）： 

①施工图联合审查合格

书；②.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

工图审查过程记录表》；③图

审机构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

法身份证明文和资质等级证

明 

单位 查合格书应对建

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

暖通等内容进行审

查并签字，对审查

建筑的详细指标进

行完整说明（含建

筑物名称、耐火等

级、建筑高度、建

筑面积） 

7（如

有） 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： ①

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

没有规定的； ②消防设计文

件拟采用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

新材料可能影响建设工程消

防安全，不符合国家标准的； 

③拟采用国际标准或境外消

防技术标准的；还需补充特殊

消防设计文件或者国际标准、

境外消防技术标准的中文文

本，以及其他有关消防设计应

用的实例、产品说明等技术资

料； 

设计 

单位 

涉及建筑使用

功能、防火分区、

安全疏散、消防设

施设置等重大设计

变更，涉及气体灭

火系统、专业区域

设计、抗震支吊架

等需二次深化设计

的图纸应经原设计

单位和图审单位重

新审核盖章，并报

住建局备案。 

七、许可期限 

3 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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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：0797-7182526、

0797-57916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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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。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。 

（二）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，下称《暂行规定》）。 

（三）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<房屋建筑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>的决定》（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6 号）。 

（四）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<建设工程消防设

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>和<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

收、备案和抽查文书式样>的通知》（建科规〔2020〕5 号）。   

（五） 《江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 

（六）《关于优化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

目审批服务若干意见》（赣工改办〔2020〕52 号） 

（七）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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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消防验收（备案）工作的通知 

（八）关于改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

计文件审查工作的通知（赣建字〔2021〕8 号） 

（九）赣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〔2021〕210

号） 

四、许可条件 

符合《暂行规定》第十四条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竣工验

收后，建设单位应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消防验

收。 

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是特殊建设

工程： 

（十二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、会

堂，公共展览馆、博物馆的展示厅； 

（十三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

航站楼、客运车站候车室、客运码头候船厅； 

（十四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、饭店、商

场、市场； 

（十五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，公

共图书馆的阅览室，营业性室内健身、休闲场馆，医院的门

诊楼，大学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食堂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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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加工车间，寺庙、教堂； 

（十六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、幼儿园

的儿童用房，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，养老院、福

利院，医院、疗养院的病房楼，中小学校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

食堂，学校的集体宿舍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； 

（十七）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、录像

厅、放映厅、卡拉ＯＫ厅、夜总会、游艺厅、桑拿浴室、网

吧、酒吧，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、茶馆、咖啡厅； 

（十八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

住宅建筑； 

（十九）城市轨道交通、隧道工程，大型发电、变配电

工程； 

（二十）生产、储存、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、

仓库和专用车站、码头，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、供

应站、调压站； 

（二十一）国家机关办公楼、电力调度楼、电信楼、邮

政楼、防灾指挥调度楼、广播电视楼、档案楼； 

（二十二）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

工程； 

（二十三）本条第十项、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

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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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许可程序 

（一）申请：建设单位登录市赣州市政务服务网网上申

报系统（申报系统网址：gz.jxzwfww.gov.cn），上传电子

材料，材料符合要求给予受理。 

（二）受理：住建部门对提交的材料及图纸进行符合性

初审，符合要求的资料予以受理，不符合要求的资料退回进

行补正。符合下列条件的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向申请人出

具《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受理凭证》给予受理。不符合其

中任意一项的退回补正。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凭

证。 

1、消防验收备案表信息清晰、完整； 

2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完整； 

3、具有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。 

（三）现场消防验收评定：审查竣工验收报告、消防竣

工图纸符合规定要求后，依据消防法律法规、国家工程建设

消防技术标准和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，对建筑防

（灭）火设施的外观进行现场抽样查看；通过专业仪器设备

对涉及距离、宽度、长度、面积、厚度等可测量的指标进行

现场抽样测量；对消防设施的功能进行抽样测试、联调联试

消防设施的系统功能等。 

（四）决定：依据现场评定结果，制作并出具《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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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。 

（五）整理案卷资料：建设单位整理报送验收技术案

卷资料。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序
号 

责任者 文号 文      件     名 备注 

1 
石城县住

房和城乡建设
局 

赣市消
验字
[20xx]
第 xx 号 

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
见书 

 

2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/ 呈请消防验收审批表  

3 建设单位 / 
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

请表（附件 1） 
 

4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编号：
xxx 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申请 
受理凭证 

 

5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 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

定表及验收记录 
见附
件 

6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/ 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

定意见记录单 
 

7 建设单位 
编号：
xxx 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合
格文件 

 

8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、建

设单位 

/ 
图纸会审、专家评审（技术

审查）意见、会议纪要及有关记
录和材料 

如有 

9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/ 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的现场

抽样检查、功能测试、检测、综
合评定等资料 

如有 

10 建设单位 / 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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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建设单位 / 
建设工程消防查验报告（附

件 5） 
 

12 施工单位 / 
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收报

告（附件 2） 
 

13 监理单位 / 
监理单位监理质量自评报

告（附件 4） 
 

14 设计单位 / 
设计单位设计质量自评报

告（附件 3） 
 

15 检测单位 
编号：
xxx 

消防设施设备检测合格报
告 

 

16 建设单位 
编号：
xxx 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规
划建筑面积参数表（复印件加盖
建设单位章） 

如有 

17 建设单位 
编号：
xxx 

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如有 

18 建设单位 
编号：
xxx 

涉及二次装修工程应提供
原建筑物消防审验批文 

如有 

19 建设单位 / 

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意见整
改回复资料（加盖建设、施工、
监理、设计、检测单位公章及项
目负责人员签字） 

 

20 
建设单位 

 
/ 

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执照
及法人代表合法身份证明文件 

复印
件 

21 
建设、施工、监

理单位 
 

/ 隐蔽工程施工、验收记录  

22 
建设、施工、监

理单位 
 

/ 
重要消防设施设备进场检

验检测记录 
 

23 建设、施工单位 / 

消火栓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
系统、防排烟系统、火灾自动报
警、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系统等
消防系统调试测试记录 

 

24 设计单位 / 
消防设计文件变更情况说

明及变更图纸资料（加盖出图
章、图审章、建设单位章） 

如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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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 检测单位 / 
建筑消防设施设备检验检

测记录表格 
 

26 施工单位 / 

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
构件、建筑材料（含建筑保温材
料）、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准或
行业标准的证明文件、出厂合格
证 

 

27 施工单位 / 
消防产品市场准入证明文

件 
 

28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/ 集体议案记录 如有 

29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/ 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行政强制
决定书、消防不良行为公布文
件、向相关部门通报、移送消防
违法行为的文书等建设工程消
防质量责任追究有关资料 

如有 

30 相关单位 / 
其他相关资料（每份资料列

明） 
 

31 建设单位  竣工图纸（纸质版+电子稿） 另卷 

七、许可期限 

15 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石城县琴江镇西华中路 96 号。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： 

0797-7182526、0797-579166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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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
 

一、事项名称 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。 

二、实施机关 

石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三、设定依据 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（2019 年 4 月 23 日全

国人大最新修订）。 

2. 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1 号，下称《暂行规定》）。 

3. 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<房屋建筑和市政基

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>的决定》（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6 号）。 

4. 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<建设工程消防设计

审查验收工作细则>和<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

备案和抽查文书式样>的通知》（建科规〔2020〕5 号）。   

5. 《江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》。 

6. 《关于优化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

审批服务若干意见》（赣工改办〔2020〕52 号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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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《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

程消防验收（备案）工作的通知》。 

8. 赣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建

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〔2021〕210

号）。 

9. 《关于改进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

计文件审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赣建字〔2021〕8 号）。 

四、许可条件 

特殊建设工程以外的其他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

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五

个工作日内，建设单位应当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备

案。 

消防工程竣工验收应符合下列条件： 

(1) 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。 

(2) 有完整的工程消防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（含涉及消

防的建筑材料、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），

以及完整的消防工程竣工图纸。 

(3) 建设单位对工程涉及消防的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合格；

施工、设计、工程监理、技术服务等单位确认工程消防

质量符合有关标准。 

(4) 消防设施性能、系统功能联调联试等内容检测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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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建设单位已组织设计、施工、工程监理、技术服务机构

等单位对建设工程进行了消防查验，有完整的查验报告

及查验记录。  

五、许可程序 

（一）提出申请：建设单位登录市赣州市政务服务网

网上申报系统（申报系统网址：gz.jxzwfww.gov.cn），上

传电子材料，材料符合要求给予受理。 

（二）受理：住建部门对提交的材料及图纸进行符合

性初审，符合要求的资料予以受理，不符合要求的资料退回

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资料。符合下列条件的，住房

和城乡建设部门向申请人出具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/不

予备案凭证》给予受理。不符合其中任意一项的退回补正。

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凭证。 

1、消防验收备案表信息清晰、完整； 

2、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完整； 

3、具有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。 

（三）备案与抽查：对已受理的备案项目按比例开展

随机抽查工作，抽查比例执行《江西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

查验收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。 

1、对备案抽查被确定为检查对象的建设项目，按消防

验收有关规定完成检查，并出具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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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结果通知书》； 

2、对抽查不合格项目建设单位应当立即组织整改并停

止使用，完成整改后，填报《复查申请表》，向消防设计审

查验收主管部门申请复查，主管部门现场检查后出具《建设

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复查结果通知书》； 

3、对备案抽查未被确定为检查对象项目的出具《建设

工程消防验收备案凭证》。 

（四）整理验收案卷资料。建设单位按照要求整理报

送消防备案抽查消防技术案卷。  

六、应提交材料目录 

序
号 

责任者 文号 文      件     名 备注 

1 
石城县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 
Xxxx 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

案抽查结果通知书 

备案抽

中有 

2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/ 
呈请消防验收备案抽

查审批表 
备案抽
中有 

3 XX 建设单位 / 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
案申报表（附件 1） 

 

4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编号：
xxx 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
案申请 

受理凭证 

系统自
动生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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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 

责任者 文号 文      件     名 备注 

5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编号：
〔20xx〕 
第 XXXX

号 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记
录表 

备案抽
中有 

6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/ 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
场评定意见（记录） 

备案抽
中有 

7 建设单位 
编号：
xxx 

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
查合格文件（设计备
案凭证或联合图审意

见书） 

 

8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、建

设单位 
/ 

图纸会审、专家评审
意见及有关记录和材

料 
如有 

9 建设单位 / 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 

10 建设单位 
编号：
xxx 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及规划建筑面积参数
表（复印件加盖建设

单位章） 

如有 

11 建设单位 编号：
xxx 

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如有 

12 建设单位 
编号：
xxx 

涉及二次装修工程应
提供原建筑物消防审

验批文 
如有 

13 建设单位 / 
建设工程消防查验报

告（附件 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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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 

责任者 文号 文      件     名 备注 

14 施工单位 / 
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
收报告（附件 2） 

 

15 监理单位 / 
监理单位监理质量自
评报告（附件 4） 

 

16 设计单位 / 
设计单位设计质量自

评报告（附件 3） 
 

17 检测单位 
编号：
xxx 

消防设施设备检测合
格报告 

 

18 检测单位 / 
建筑消防设施设备检
验检测记录表格 

 

19 建设单位 / 

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意
见整改回复资料（加
盖建设、施工、监理、

设计、检测单位公章
及项目负责人员签

字） 

 

20 设计单位 / 

消防设计文件变更情
况说明及变更图纸资
料（加盖出图章、图
审章、建设单位章） 

如有 

21 
建设单位、设计

单位 
/ 

消防设计专家评审会
纪要（复印件加盖建

设单位章） 
如有 

22 施工单位 / 隐蔽工程记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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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 

责任者 文号 文      件     名 备注 

23 
施工单位、 
监理单位 

/ 
重要消防设施设备进
场检验检测记录 

 

24 施工单位 / 

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
建筑构件、建筑材料
（含建筑保温材料）、
装修材料符合国家标

准或行业标准的证明
文件、出厂合格证 

复印件 

25 施工单位 / 
消防产品市场准入证

明文件 
 

26 
建设单位 

 
/ 

建设单位的工商营业
执照及法人代表等合
法身份证明文件 

复印件 

26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/ 

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的
现场抽样检查、功能
测试、检测、综合评

定等资料 

如有 

27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/ 集体议案记录 如有 

28 
石城县住房和
城乡建设局 

/ 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、行
政强制决定书、消防
不良行为公布文件、
向相关部门通报、移
送消防违法行为的文
书等建设工程消防质

量责任追究有关资料 
 

如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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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 

责任者 文号 文      件     名 备注 

29 建设、施工单位 / 

消火栓系统、自动喷
水灭火系统、防排烟
系统、火灾自动报警、
应急照明与疏散指示
系统等消防系统调试

测试记录 

 

30 相关主体单位 / 
其他相关资料（每份

资料列明） 
 

31 建设单位  竣工图纸+U 盘 另卷 

七、许可期限 

15 个工作日。 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无收费。 

九、受理地点 

    石城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办事大厅 

十、咨询电话及监督投诉电话： 

0797-7182526、0797-5791665 

 


